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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委托，对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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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相关发展规划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指出：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建设国家粮

食安全产业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推进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精细化管理，建设节水灌溉骨干工程，同步推进水价

综合改革。

“十三五”期间，广东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

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扎实推进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利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

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取得明显实效，农村水利基础不断夯

实。“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广东省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第一个五年，对全面提升水安全

保障能力、协同推进水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省水利发展“十四五”规

划》指出，当前广东省农村水利发展与乡村振兴总要求不协调，农村水利基础仍

存在明显短板。要加强农村水利设施管护。落实乡镇水管责任，明晰水利设施权

属，全面解决农村水利管理缺位问题。加强“五小”水利设施管护，完善管护标

准和考评机制。涉农资金优先保障农村水利设施正常运行。鼓励和引导将农村水

利设施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范畴，设立公益性管护岗位，实行“多位一体”

综合管护。大力扶持农村用水协会和专业合作社，参与设施管护和用水管水服务。

积极推广以工代娠方式开展农村水利设施建设。

“十四五”时期也是汕尾市水利转变治水思路、补齐发展短板、强化监督管

理、提升能力水平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加强水利工

作。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省、市相关发展规划，积极响应了相关政策要求，

是补齐水利发展短板的重要措施，因此是十分必要的。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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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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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付本息情况

1.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2023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

资金 4,500.00 万元，其中：1月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4,500.00 万元，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3.12%，每半年付息，第 15 年年末还

本付息。

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600.00 万元，其中：9月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6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2.39%，每

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9,3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

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4,500.00 4,500.00 3.12% 1,404.00 5,904.00

已融资 600.00 600.00 2.39% 286.80 886.80

第一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二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三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四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五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六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七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八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九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一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二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三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四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五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六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七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十八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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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376.65

第二十年 9,300.00 9,300.00 4.05% 376.65 9,676.65

合计 14,400.00 9,925.80 24,325.8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农作物收入。在债券

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312,627.75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原料燃料动力成本、

工资福利费、修理费。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236,033.95 万元。（详

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

项目营运收益为 76,593.80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52,268.00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

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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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100.00 2,392.80 7,492.80

第一年 376.65 376.65 1,643.64

第二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三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四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五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六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七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八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九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一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二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三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四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五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六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七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八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十九年 376.65 376.65 3,944.75

第二十年 9,300.00 376.65 9,676.65 3,944.75

合计 14,400.00 9,925.80 24,325.80 76,593.80

本息覆盖倍数 3.15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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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100.00 2,392.80 7,492.80

第一年 376.65 376.65 1,479.28

第二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三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四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五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六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七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八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九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一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二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三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四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五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六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七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八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十九年 376.65 376.65 3,550.27

第二十年 9,300.00 376.65 9,676.65 3,550.27

合计 14,400.00 9,925.80 24,325.80 68,934.42

本息覆盖倍数 2.83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100.00 2,392.80 7,492.80

第一年 376.65 376.65 1,314.92

第二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三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四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五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六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七年 376.65 376.65 3,1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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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九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一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二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三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四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五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六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七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八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十九年 376.65 376.65 3,155.80

第二十年 9,300.00 376.65 9,676.65 3,155.80

合计 14,400.00 9,925.80 24,325.80 61,275.04

本息覆盖倍数 2.52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83；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52。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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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政建设需求，推进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

完善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基础配套设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汕尾红海湾经济开

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显示，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0MB2D31283U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大楼 105 室

法定代表人 刘远航

登记管理机关 汕尾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机构性质 机关

颁发日期 2022 年 11 月 07 日

赋码机关 中共汕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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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节水灌溉工 12100 亩，其中田墘片区 850

亩，内湖片区 3500 亩，外湖、红湖片区 2150 亩，石新片

区 3800 亩，东四村 1000 亩，湖东片区 800 亩；供水管道

15000 米，小水池 20 座；陂头工程 30宗，其中新建陂头

10宗，改造陂头 20 宗；以及建设括灌溉泵站 15宗，机耕

路 10000 米。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专项

债券融资金额
9,3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2 年 11 月至 2025 年 7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5 年 8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2 年 6月 30 日，本项目取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发展和财政局《关于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证明》（红发财函〔2022〕37 号）

文件，资金来源除上级债券资金和专项资金外，其余资金

由本级财政统筹解决。

（2）2022 年 6月 30 日，本项目取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局《关于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用地及规划意见》（红城乡函〔2022〕

203 号）文件，同意用地及规划。

（3）2022 年 7 月 4 日，本项目取得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发展和财政局文件《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

展和财政局关于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红发财投审〔2022〕18 号），

同意批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8,000.00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5,1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9,3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工程费 14,689.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01.00

3 用地费用 1,000.00

4 预备费 810.00

总投资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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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农作物收入。

（1）农作物收入

本项目实施后，能改善灌溉面积 1.2100 万亩。通过渠道防渗技术的运用，

扩大了灌溉的耕地面积，提供了耕地质量和单产，增加了生产总量。经过项目配

套灌溉与排水工程及道路工程建设，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节约了水资源，

降低了村民劳动强度，提高了综合实力。本项目建设完成后，主要效益为原有耕

地增产收益。

本项目原耕地面积主要种植水稻，一年两季，分早稻和晚稻，中间期种植蔬

菜，做到土地轮耕的目的，确保农作物高产。参考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业经济数

据和当地市场价格数据，项目建设前，早稻最大亩产为 320 公斤，晚稻最大亩产

为 320 公斤，蔬菜最大亩产为 2400 公斤。

项目实施前耕地产值计算如下：

作物名称 播种面积(亩) 单产(Kg/亩) 单价(元/kg) 总产值(万元)

早稻 10890 320 3 1045

晚稻 10890 320 3 1045

蔬菜 10890 2400 4 10454

合计 - 12544

项目实施后，实施后预计水稻增产 20%，蔬菜增产 30%，耕地产值计算如下：

作物名称 播种面积(亩) 单产(Kg/亩) 单价(元/kg) 总产值(万元)

早稻 10890 384 3 1255

晚稻 10890 384 3 1255

蔬菜 10890 3120 4 13591

合计 - 16101



13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农作物收入 合计

第一年 6,708.75 6,708.75

第二年 16,101.00 16,101.00

第三年 16,101.00 16,101.00

第四年 16,101.00 16,101.00

第五年 16,101.00 16,101.00

第六年 16,101.00 16,101.00

第七年 16,101.00 16,101.00

第八年 16,101.00 16,101.00

第九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一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二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三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四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五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六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七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八年 16,101.00 16,101.00

第十九年 16,101.00 16,101.00

第二十年 16,101.00 16,101.00

合计 312,627.75 312,627.75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原料燃料动力成本、

工资福利费、修理费。

（1）原料燃料动力成本

本项目原料燃料动力成本按年收入的 70%估算。

（2）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工资及福利费按年收入的 2%估算。

（3）修理费

本项目修理费按年收入的 3.5%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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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原料燃料动力 工资及福利 修理费 合计

第一年 4,696.13 134.18 234.81 5,065.11

第二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三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四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五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六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七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八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九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一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二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三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四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五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六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七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八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十九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第二十年 11,270.70 322.02 563.54 12,156.26

合计 218,839.43 6,252.56 10,941.97 236,033.95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

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76,593.80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
76,593.80 68,934.42 61,275.04

合计 76,593.80 68,934.42 61,2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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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6,708.75 5,441.76 1,266.99 1,266.99

第二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4,835.09

第三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8,403.18

第四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11,971.28

第五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15,539.37

第六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19,107.47

第七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22,675.56

第八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26,243.66

第九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29,811.75

第十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33,379.85

第十一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36,947.94

第十二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40,516.04

第十三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44,084.13

第十四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47,652.23

第十五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51,220.32

第十六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54,788.42

第十七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58,356.51

第十八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61,924.61

第十九年 16,101.00 12,532.91 3,568.10 65,492.70

第二十年 16,101.00 29,325.71 -13,224.71 52,268.00

合计 312,627.75 260,359.75 52,268.00 52,268.00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汕尾红海湾

经济开发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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